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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 

(香港交易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全資附屬公司) 
(「聯交所」) 

 
 
 
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上市委員會（「上市委員會」）譴責下列各方違反《香港聯

合交易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 
 
1. 中國水業集團有限公司（「該公司」）（股份代號：1129）； 
2. 該公司的執行董事施俊寧先生（「施先生」）；及 
3. 該公司的執行董事史德茂先生（「史先生」）。 
 
上市委員會於2008年6月17日進行聆訊，內容涉及（其中包括）該公司、施先生及史先

生可能違反《上市規則》以及有關董事各自以《上市規則》附錄五B所載表格向聯交所

作出的《董事的聲明及承諾》（《董事承諾》）所載責任。 
 
 
實況 
 
安發項目 
 
該公司在 2006 年 7 月前未曾從事任何供水或污水處理或相關業務。2006 年，該公司開

始想辦法令其業務更多元化。2006 年 8 月 24 日左右，史先生接獲一項收購建議，提議

該公司收購一家在中國註冊成立的中外合資公司──宜春市供水有限公司（「宜春」）

的權益，當時安發國際有限公司（「安發」）實益擁有宜春的 51%股本權益（「安發

項目」）。史先生亦曾與宜春的總經理會面，討論中國供水及污水處理業的前景。 
 
2006 年 8 月 28 日，史先生向該公司推介安發項目，並向（其中包括）施先生匯報此前

與宜春總經理討論的事宜。當時兩人亦曾探討中國供水及污水處理業的前景。 
 
2006 年 9 月 24 或 25 日左右，宜春向該公司送呈一份文件以供審閱，當中載有關於宜

春市的一些基本背景資料，以及宜春的業務經營。2006 年 9 月 26 日至 29 日期間，施

先生、史先生及該公司另一名董事前往宜春市，就安發項目進行盡職審查，期間亦與

宜春的副董事總經理會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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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年 10 月 3 日，該公司要求由當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起暫停買賣其股份，以待該公司

就一項屬股價敏感的須予披露交易刊發公告。上市科在下午接獲有關公告的草擬本，

當中首次披露該公司的一家全資擁有附屬公司向 Boost Skill Investments Limited
（「Boost Skill」）收購安發全部已發行股本的 40%權益以及安發結欠 Boost Skill 的股

東貸款，代價合共 3,600 萬港元。交易完成後，該公司將間接持有宜春的 20.4%權益。 
 
該公司股份價格或成交量出現異常波動 
 
2006年9月8日、14日、18日及19日，該公司股份價格或成交量均出現異常波動。股份價

格較上一個交易日的收市價分別最多升32.3%、33.3%、21.6%及33.6%，而成交量則為

前十天平均數的10.4倍、21.9倍、1.5倍及3.1倍，佔各相關時候該公司已發行股本的

0.7%、3.4%、2.3%及5.7%。經上市科作出查詢後，該公司在上述各日刊發公告，由該

公司董事確認當時並無任何有關收購或變賣的商談或協議為根據《上市規則》                       
第13.23條而須予公開者，而董事會亦不知悉有任何足以或可能影響價格的事宜為根據

《上市規則》 第13.09條所規定的一般責任而須予公開者（「標準確認」）。 
 
2006 年 9 月 27 日，股份價格較上一個交易日的收市價最多升 40.1%，而成交量則為前

十天平均數的 1.5 倍，佔當時該公司已發行股本的 5.1%。應上市科作出的查詢，該公

司在 2006 年 9 月 27 日刊發載有標準確認的公告（「第一份公告」）。 
 
2006 年 9 月 28 日，股份價格進一步上升，最高時較上一個交易日的收市價升 33.3%，

而成交量則為前十天平均數的 1.9 倍，佔當時該公司已發行股本的 7.4%。應上市科作

出的查詢，該公司在 2006 年 9 月 28 日再度刊發載有標準確認的公告（「第二份公

告」）。 
 
《上市規則》第13.10、2.13(2)及13.09(1)條（統稱「有關規則」） 
 
《上市規則》第13.10條規定，如發行人上市證券的價格或成交量有異常波動或有其他

問題，而聯交所就有關事宜向發行人查詢，則發行人須盡速回應，並提供發行人所知

的有關資料，或（如屬適用）發表公告作出澄清。《上市規則》第13.10條註1訂明，如

未能作出這項公告，乃是由於商談已達關鍵性階段等原因，則或需暫停發行人證券的

買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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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科指稱，股份的價格及成交量出現波動，意味着有關該公司有意及可能收購安發

／宜春的消息已循某途徑向外洩露。該公司未能準確完備地回應上市科的查詢，包括

向聯交所披露有關安發項目的資料，及/或因應上市科在2006年9月27日及28日作出的查

詢而要求暫停買賣股份，構成違反《上市規則》第13.10條。 
 
《上市規則》第2.13(2)條訂明，任何根據《上市規則》發出的公告及公司通訊文件所

載資料在各重要方面均須準確完備，且沒有誤導或欺詐成份。在符合這規定的過程

中，發行人不得（其中包括）遺漏不利但重要的事實，或是沒有恰當說明其應有的重

要性。 
 
上市科指稱，鑑於第一份公告及第二份公告（統稱「有關公告」）內沒有披露安發項

目的相關資料，各有關公告皆稱不上是《上市規則》第2.13(2)條所要求的準確完整。 
 
《上市規則》第13.09(1)條規定，發行人須在合理地切實可行的情況下，盡快向聯交

所、發行人的股東及其上市證券的其他持有人通知任何與集團有關的資料，包括供上

述機構、人士及公眾人士評估集團的狀況所必需者，或可合理預期會重大影響其證券

的買賣及價格者。 
 
上市科指稱，有關安發項目的資料，包括該公司就此進行的盡職審查，均可能對股份

的買賣及價格構成重大影響。因此該公司未有即時及/或在2006年10月3日前披露有關安

發項目的資料，構成違反《上市規則》第13.09(1)條。 
 
上市科進一步指稱，施先生及史先生各自違反了其《董事承諾》。 
 
 
裁決 
 
上市委員會的裁決包括： 
 
1. 該公司違反了《上市規則》第2.13(2)、13.09(1)及13.10條； 

 
2. 施先生違反了其《董事承諾》，原因是其未有盡力促使該公司遵守有關規則；及 
 
3. 史先生違反了其《董事承諾》，原因是其未有盡力促使該公司遵守有關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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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委員會決定公開譴責該公司、施先生及史先生作出上述相關的違規行為。 
 
上市委員會進一步裁定： 
 
1. 該公司須委聘令上市科滿意的獨立專業顧問（「顧問」），對該公司遵守《上市

規則》所載披露規定的內部監控系統，進行全面檢討並提供改善意見，以及在

2008年8月27日起計兩個月內向上市科提供顧問的書面報告，當中須載入有助改善

該公司內部監控的建議；  
 
2. 該公司須在提交報告後的兩個月內向上市科提交顧問就該公司已全面履行顧問建

議而發出的書面報告； 
 
3. 該公司須委聘顧問，以便其後可持續就《上市規則》的合規事宜諮詢顧問意見，

由2008年8月27日起計為期兩年。該顧問須對該公司的審核委員會負責；及 
 
4. 施先生及史先生須修讀令上市科滿意的認可專業機構提供的合規及企業管治事宜

培訓共24小時，有關培訓須由2008年8月27日起計六個月內完成。該公司須在有關

董事全面遵守培訓要求後兩星期內，向上市科提供由培訓機構發出以證明兩人已

全面遵守培訓要求的書面證明。 
 
陸志成先生（「陸先生」）在上述事件發生期間是該公司董事會成員之一。然而，由

於陸先生不知所踪，無法向其送達有關紀律聆訊的文件，因此上市委員會的裁決並不

引申至適用於陸先生。聯交所保留在找到陸先生並向其送達有關紀律聆訊程序的文件

後再考慮其是否違規的權利。 
 
為釋疑起見，聯交所確認，本公開譴責只適用於該公司、施先生及史先生，並不涉及

該公司董事會任何其他現任或前任董事。 
 
上市科主管韋思齊表示：「在這個案中，我們決定對該公司及涉案的兩名執行董事施

以公開制裁，這正好也提醒發行人：聯交所極關注發行人有否適時作出準確完備的資

料披露。發行人向股東及公眾投資者披露資料以便他們可作出有根據的投資決定，乃

整個監管機制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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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案最重要的監管訊息是，只要有可能屬股價敏感而須予保密的發展事宜一旦懷疑

外洩，發行人即須作出披露。上市發行人各董事務須細閱聯交所在2002年1月刊發的

《股價敏感資料披露指引》（該指引可在聯交所網站瀏覽）；當中明確指出：若某些

商談或商議涉及可能會影響股價的事宜，而其範圍亦有所擴大並涉及不少人士，或情

況使人覺得有關資料難以保密，發行人應該盡快發出公告。在這個案中，上市委員會

認為，該公司在其有意及可能收購另一家公司的權益的相關資料似乎已向外洩露，但

尚待落實交易條款之前，便應向外披露有關資料。   
  
這個案另一個關鍵涉及該公司未有準確完備地回應上市科按《上市規則》第13.10條就

該公司股份價格或成交量出現異常波動而作出的查詢。我希望強調一點，如有任何因

素可能導致股份價格或成交量出現異常波動，即使情況屢見不鮮，上市發行人及其董

事亦不應倉促認定這些因素無關重要或毫不相干。反之，他們最低限度也應如《上市

規則》第13.10條的標準公告所述，回應上市科按《上市規則》第13.10條作出的查詢，

包括告知上市科有關原因及作出適當披露。事實上，有關標準訂得相對寬鬆，發行人

及其管理層在履行職責時應採取審慎態度。 
  
除此之外，這裁決亦再次顯示，除了施加公開制裁以懲處過往的違規行為外，上市委

員會亦會在適當的情況下鼓勵發行人提升企業管治及合規水平，方法包括指令發行人

檢討其內部監控、完善有關監控系統、外聘合規顧問以及要求董事修讀合規及企業管

治事宜的培訓課程。這些補救措施旨在鼓勵及推動各方遵守《上市規則》的規定，盡

量避免發行人及其管理層日後再出現違反《上市規則》的情況。」 
 
 
 
2008 年 8 月 27 日 
 
 


